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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经济法原理 》 课程体系初探

王 志勇

《经济法原理 》 是经济法专业课程中的

一门基础理论课
,

经济法在我国近十来年的

法律发展过程中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
,

而对

经济法的理 论研究则与其地位很不相称
,

这

个 矛盾势 必使教师在如何讲授 《经济法 原

理 》 这一课程时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
。

作为

新出 现的法律部门的经济法
,

无论在实践上

或是在理论研究上
,

至今未能使人对其达到

共同 的认识
,

这就使得教师不能不在有限的

课时与繁多的 内容上作出 的抉择
。

要尽可能

地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经济法这一社会现象的

运动规律
,

指导他们今后对部门经济法课程

的学习
,

一个比较恰 当的 《经济法原理 》 课

程体系就不能不使任课教师在备课和讲授过

程中认真加以考虑
。

一个 比较恰 当的课程体系
,

应当是 内在

逻辑统一
、

和谐的体系
。

这种内在和谐性
,

取

决于对经济法这一社会现象的 正确认识
。

所

以
,

如何认识经济法 的性质
,

就成为考虑和

选择该课程体系首先要解决的 问题
。

一 如何看待经济法的性质

在经济法理论研 究中
,

经济法的概念和

调整对象的学说相当 多
,

凡是属于经济法方

面的教材
,

也无不涉及这个问题
。

这个问题

如何取舍
,

关系到整个课程的结构和以后的

教学内容的选择
。

经济法不能象民法
、

刑法
、

行政法以 及

诉讼法 那样直接可 以 从名 称上反映 出其性

质
。

一般讲经济法是有关经济活动和调整经

济关系的法律
,

这样说并无不妥
,

但是这反

映不出经济法的本质
,

因 为与经济活动直接

或间接有关的决不是 只有经济法
。

经济法之

所以能够产生
、

能够发展并获得现在的地位
,

说明了经济法具有 自己的特定的性质
。

这种

特定的性质应当从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和条件

中得到说明
。

通过对社会经济进程的典型发

展
、

社会对经济法的需求
、

市场经济机制对

国家权力 的需求以及这些需求所处的社会政

治条件的分析
,

最终可以得出经济法所具有

的特殊性
。

这种特殊性就是经济法是 国家基

于维护社会发展的稳定
,

通过法律 的形式
,

运

用政治权力 (行政权力 ) 干预社会经济活动
、

干预社会经济关 系的法律
。

这个特殊性是经

济法的最本质的特征
。

根据这个特征
,

我们

可以说经济法是规范国 家干预社会经济而产

生的社会关 系的法律
。

将经济法定位于规范国家干预经济关系

行为的法律
,

明确经济法的性质
,

有助于对

经济法 的概念和调整对 象的不 同学说的取

舍
,

有助于学生结合实际理解经济法
,

也有

助于说明经济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关系
。

二 如何看待经济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

经济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 实际上是在说

明经济法能否作 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相

邻的法律部 门区分开来
,

是否具有 自己的特

殊性的 问题
。

如果我们将经济法确定为是规

范国家干预社会经济关系行为的法律
,

那么
,

我们也就能够比较准确地说明经济法与其他

相关法律的联系与区别
。

与经济法关 系最密

切的首推民法和行政法
,

经济法与这两个法

律部门如果能够区别
,

经济法就能够与其他

法律部门 相区别
。

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

身非财产关 系的法律
,

是商品交换关系在法

律上的体现
。

而经济法并不调整一般的交换

关系
,

它只是对 民法规范下的交换关系中的

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那部分关 系做再次调

整
,

以使其符合社会整体利益
,

符合国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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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
。

民法依然是商品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

性的法律
,

而经济法则是反映国家在社会经

济领域中的活动的法律
。

行政法是规范国家行政管理 的法律
,

是

对 国家行政权力的认可和限制
。

经济法中借

用了行政权力对经济关系进行干预
,

这些权

力的运用应当符合行政法规范
。

但是
,

经济

法所体现 的
、

所规范的 国家对社 会经济活动

的干预力量
,

决不是只有行政权力这 一 种
。

国

家可 以通过 立法机构行使立法权 力进 行 干

预
,

也可 以通过司法机构行使 司法权力进行

干预
,

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国家 自身所拥

有的经济力量 (如财政
、

国有经济等 ) 对社

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
,

这远远超出 了
一

般的

简单的行政干预的范畴
.

这正好表现出经济

法与行政法的区别
。

正确地 区分经济 法与相关的 法 律的 不

同
,

可以使学生进一步深 化对经济法的概念

和调整对象的理解
,

有助于学生对经济法整

体性质的 了解
。

三 《经济法原理 》 课程体系的选择和

确定

在明确了上述两个问题
,

使 《经济法原

理 》 课程有了 自己的基础后
,

根据
“

从抽象

到具体
,

从一般到个别
”

的授课原则
,

就可

以对课程体系加以选择和确定 了
。

选择安排

课 程体系结构时
,

应当注意下述几个方面
:

( l) 该课程是基础理论课
,

其讲授内容应是

涉及经济法在现实中的最一般具有共同性的

问题 ( 2) 该课程的 内容应适当的
“
务虚

” ,

出

发点不是提供解决现实 中具体问题的方法
,

而是使学生掌握基本原理
,

提高理论思维能

力 ; ( 3) 课程体系结构的选择安排应当注意

考虑经济法在现实中的情形
,

虽然该课程是

基础理论课
,

但也应当是与现实紧密联系的

理论课
。

关于如何安排 《经济法原理 》 课程体系

结构
:

首先应当 使学生对经济法有一个整体

性的概括的 了解
。

这部分的 内容可以用导言

或绪论做一般性的介绍
。

在可能的情况下
,

最

好将我国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与经济法

的关系加以说明
,

使学生明 了经济法与我国

改革开放现实的联系
。

其次是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一般历史
。

这部分的 内容包括主要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

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情况
;
社会主义国家

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情况
; 以及不同 国家

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和条件
,

它们的共同性和

不同性以 及原因
。

对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

展的原因和条件也应加以分析
,

尤其是对自
1 9 7 9 年 以 来与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

经济法 的发展的客观历史 条件应 当加以 说

明
。

第三
.

给出经济法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

概念
,

并由基本概念展开
,

分析经济法调整

对象的特殊性
,

以 及经济法与相邻法律部门

的联系和区别
,

概括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

作用
。

这一部分的 内容应当说是整个课程体

系中的关键部分
,

既定的课程体系是否恰当
,

整个课程讲授是否成功
,

在相当大的程度上

依赖于对这部分内容的选择
。

《经济法原理 》

课程的
“

抽象
”
和

“
务虚

” .

主要体现在这部

分 内容上
。

第四
,

应当对国有财产的权利
、

运用
、

管

理等问题做专章说 明
。

国有财产除应当具备

一般民事法律规定的形态外
,

还应当有自己

的特殊性
。

国家作为权利主体不同于一般民

事主体
.

财产权利的运用也有 自己的特殊的

程序和规则
。

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和确立
,

国

家作为国有财产投资主体地位的确定
,

为说

明 国家 财产权问 题提供了 一个 很有利 的论

据
。

国有财产的存在和运营以及国家对国有

财产的运用
,

是国家运用 自己所掌握的经济

力量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
,

它

与必要 的行政权力 的 干预共同组 成所谓 的
“
国家干预

” 。

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

的法律
,

不能不对国有财产问题进行规范
,

而

《经济法原理 》课程也应当对这个问题有所说

明
。

第五
,

经济法是对国家干预经济行为的

规范
,

《经济法原理 》 课程体系 中应当有国家

干预行为的内容
,

包括国家的经济管理行为

(行政管理
、

行业管理
、

业务管理等 )
,

经济

协调行为 (计划协调
、

市场协调
、

经济组织

协调
、

协调和行业协调等 )
,

以及国家的经济

监督行为 (立法监督
、

司法监督
、

专门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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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等 )
。

对这些干预行为应围绕经济法的规

定
,

按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加以说明
。

实体

权利方面
.

以体制和权限划分以及相互的主

体之间的关系 为 主要 内容
; 在程序方面

,

重

点应放在实施这些行为的各级国家机关或国

家授权的 单位对程序规范的遵守上
。

无论是

被管理者
、

被监督者或是接受协调者
,

其权

利和 义务总是管理者
、

监督者和协调者的权

利义务的相对应的补充
。

这部分的讲授内容

是从经济法的概念
、

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这

些 比较抽象的范畴向个别
、

具体 展开的中间

环节
,

相对地应当较为具体
,

与实际的联 系

应当 更接近些
。

这部分的 内容
,

一方面可以

加深学 生对前面儿部分内容的理解
,

另一方

面
,

为学生今后对具体经济法规的学 习提供

铺垫
。

第六
,

作为法律
,

经济法有 自己的强制

和制裁手段
,

《经济法原理 》 课程体系应包括

这个内容
。

经济法的强制和制裁
,

同其他法

律一样
,

也是 以法律责任的承担为基础
,

不

同 的是经济法在法律责任的形式
、

法律责任

的承担方式 以及 承担 者等方面有 自 己的特

点
,

这是需要加以注意的问题
。

此外
,

经济

法的强制和制裁在作用上也不是单一的
,

既

有辅助 国家干预行为的作用
,

也有对国家的

不适当的 干预行为的补救和补偿的作用
。

经济法 自其产生出现后
,

就 以不同于传

统法律的面貌立足于各类法律之 中
,

至今为

止
,

使经济法具有强大生命力 的不是理论的

支持而是现实的需求
,

这是经济法这一社会

现象能够存在的最重要的理 由
。

在选择和确

定 《经济法原理 》 课程体系时
,

决不能忽视

这 一点
,

即便理论界在理论上对经济法的看

法仍有分歧
,

甚至有反对经济法的意见存在
,

只要依据经济法在现实中的运用和通过运用

所取得的成效
,

就足以 使 《经济法原理 》 课

程具备广阔的根基
,

完成其
“

传道
、

授业
、

解

惑
”
的使命

。

作者单位
:

厦门大学法律系

责任编辑
:

杨琦萍

(上接 60 页 ) 建设和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大

量需要
,

成人政法院校应面向行业和基层法

制建设及队伍建设
,

以开展政法干部
、

政法

专业培训 为重点
,

以学历教育为主要任务
,

从

经济建设需要出发
,

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法

律人才
,

成为法律教育
、

司法实践理论研究
、

法学信息学多功能的教育基地
。

成人政法院

校走过的道路证明
,

不能只走成人教育路子
,

而应走成人高等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联体办

学
、

双轨运行的模式
,

坚持多渠道多形式多

层次办学
,

发挥多功能作用
,

使之成为所在

地区的法学教育中心和法学研究中心
。

其次
、

要理顺成 人政法院校的领导体制
。

现在部属院校领导体制 比较顺畅
,

地方成人

政法院校应走政法委领导
,

司法行政部门具

体负责的体制
。

这样可以建立调动政法部门

积极参与办学
,

政法委集中力量办好一所培

训基地
,

避免重复建校
,

防止资源浪费
。

再次
、

成人政法院校要建立多种投资渠

道
。

为了缓解投入不足的问题
,

除依靠国家

拨款渠道外
,

还应有行业教育基金
,

建立行

业教育董事会
,

也可把政法各部 门教育培训

费的一部分拨入政法院校
,

同时还可以在社

会集资投入教育
。

除上述四种办法外
,

院校

也要积极办好第三产业
,

广开财源
,

弥补经

费不足
。

第四
、

成人政法院校要有特殊的招生政

策
。

政法部门是专政机关
,

具有行业和所需

人才的特殊性
,

因此招生上也应争取到 自己

特殊的政策
。

各级主管部门应有统一的教育

培训规划
,

政法院校按计划进行培训
。

第五
、

成人政法院校要与综合大学及普

通高等学校进行联合办学
,

实行师资共用
,

教

学设备共享
,

互相取长补短
,

不断提高成人

政法院校的办学水平
。

最后
,

成人政法院校需要深化管理制度

改革
,

深化教学改革
,

深化科研改革
,

形成

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和 自我发展的机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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